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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6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与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 

有关的问题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2022 年 8 月 2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以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转递 2022 年 1 月 11 日

巴基斯坦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的信。 

 请将所附信函作为大会第七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 65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穆尼尔·阿克兰(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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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 2 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22 年 1 月 11 日 

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1. 我谨以伊斯兰合作组织驻日内瓦人权和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员的身份撰写此信。 

2. 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1 深为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继续

在世界各地开展宝贵的保护工作。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赞扬您在流离失所现象增

多、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发挥领导力把握难民署的方向。 

3. 同时，我谨提请您注意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对难民署按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对

个人和群体采取的立场感到关切。在此方面，我愿回顾伊斯兰合作组织于 2021 年

10 月 7 日在难民署执行委员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上就议程项目 4(a)所作的发言。 

4. 那次发言后，保护事务助理高级专员与我联系，解释了难民署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 

5. 借此机会，我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发表以下几点意见： 

 (a) 联合国大会决议和执行委员会结论为难民署规定了任务并提供了指导。

难民署的正式文件注有正式文号/编号，代表难民署根据自身法定任务形成的官方

立场。该等文件要提交执行委员会，请其注意、认可或采取行动。因此，该等文

件的起草应当严格遵循难民署的任务授权和国际商定的原则。 

 (b) 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注意到，保护事务助理高级专员在 2021 年 10 月 27

日的电子邮件中提到在作出努力，区分需要会员国予以赞同的文件和不需要会员

国予以赞同的文件。小组同意，两类文件之间必须有明确区分，这样就不会暗指会

员国业已认可本属高级专员的观点。因此，小组指出，正如难民署所建议的，朝着

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是在 2021 年关于国际保护的说明中插入副标题——“高级

专员的报告”。不过，需要更加明确。小组重申要求在此类文件中加上脚注，清楚

注明相关文件代表高级专员的意见，不代表会员国的共识。 

 (c) 关于难民署与联合国防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和歧视独立专

家的互动问题，小组回顾，这项任务由人权理事会第 32/2(2016)号决议设立，以

23 票赞成、18 票反对、6 票弃权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大会审议这一事项期

间，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除一个成员外)和非洲集团都针对这项任务提出了保留

和关切。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除一个成员外)宣布，不与这项任务合作。因此，

小组认为，难民署在没有得到执行委员会或联合国大会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与这

一有争议、有分歧的任务的负责人合作，是不可接受的。 

 (d) 难民署声称，这种合作“立足于其保护受迫害者这项任务”。就此，小

组愿回顾，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第一款乙项，迫害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 

 1 阿尔巴尼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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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五个，分别是“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

的原因”。定义中列出的这五个理由是仅有的、获得承认的迫害理由。 

 (e)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

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根据《公约》第三

十二条，准备工作属于补充解释资料，可在案文意义不明或难解时援用。根据国

际法委员会附有评注的条约法条款草案，解释的作用不是“修订条约或读出条约

中没有明示或暗示的内容”(《1966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219-220页)。 

 (f) 在 1951 年《公约》案文的平常和通常意义中，没有证据表明难民署关

于国际保护的说明第 30 段提到的群体属于五种迫害理由的范围。在通过准备工

作得以佐证的缔约方意图中，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因此，小组不认同难

民署在《第 9 号国际保护准则》中给出的解释。该准则对会员国没有约束力。2 小

组将继续根据国际难民法的既定原则，逐案评估庇护申请。此外，其他国家国内

法院的判例不对小组构成约束，小组国家没有加入的区域法院形成的判例也不对

小组构成约束。 

 (g) 除上述情况外，难民署关于国际保护的说明(A/AC.96/1211)第 30 段暗

示，应当为这些不同群体制定更多方案、提供更多援助。这甚至超越了该等群体

应当有权获得国际保护的主张，额外在其他难民所享受的待遇之上为该等群体赋

予更多待遇。虽然国际人权法承认不同类别的处境艰难人员可能需要特殊援助，

但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回顾，为此目的，小组仅承认已有国际共识的类别。 

6. 鉴于难民署的任务带有人道主义性质，而且所有会员国应当就此达成广泛共

识，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再次呼吁难民署在提交执行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的文

件中，避免使用分歧性语言并偏重于特定解释，而要使用一般性、包容性、共识

性语言。这种兼容并包、普遍适用的语言既能达到不加歧视地为所有类别的难民

提供保护的目的，又能避免会员国之间就目前正在其他平台讨论的问题产生分歧。 

7. 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还强调指出，难民署的任务和业务不该带有政治色彩，

应当以普遍商定的人道主义原则——客观、中立、公正、人道——为基础。引入

有政治敏感性、有争议性的观念、概念，明显偏重于特定解释而不顾及其他解释，

会使人对难民署的中立性产生疑问。 

8. 最后，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重申，致力于不加歧视地保护和援助所有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依照伊斯兰教法为政治庇护提供保障、对难民给予保护和援助，是

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的悠久传统。3 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收容了世界三分之二以

上的难民人口，为保护难民作出了慷慨的贡献。因此，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理所

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据权威人士 Guy S. Goodwin-Gill 的说法，“难民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决定虽然具有国际性质，

但是没有国际组织‘内务’性或技术性决议所具备的约束性质，后者可直接为会员国创设义务”

(The Refugee in International Law，2nd Ed.，(OUP，1996), p. 370, n. 170)。 

 3 难民署题为“伊斯兰教法与国际难民法中的庇护权”的比较研究报告(2009 年)证实，伊斯兰教

法是“当代难民法的基础”(第 5 页)。 

https://undocs.org/en/A/AC.96/1211
https://undocs.org/en/A/AC.9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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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地期待，自己在难民署事务中的关切、利益和优先事项能得到适当的反映和

尊重。 

9. 伊斯兰合作组织小组借此机会重申，坚持不推回原则、坚持协助难民署执行

任务。 

 

哈利勒·哈什米(签名) 

 


